
澎湖縣建築物申報開工、勘驗營造公司技師
監造建築師 （土木包工業或起造人）簽證負責表 

收 文 日 期 （免自填） 收 文 字 號 （免自填） 

起 造 人 王○○ 建 築 地 點 
地 址   ○○ 市（鄉）     路街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

地 號   ○○○    段         小段  ○○○     號 

建造（雜項）執照字號：（○○○）澎府建許 外   字第  ○○○  號 
                  雜 

申報開工勘驗項目：（■開工□基礎  □屋頂  ）並請於下列勘驗簽證項目欄□內打“ˇ” 

申 報 項 目 □ 申 報 開 工 
□ 基 礎 勘 驗 
（ 一 般 基 礎 或 地 下 室 基 礎 及 頂 版 ） 

□ 配 筋 勘 驗 
 （     樓 層 ） 

勘

驗

簽

證

負

責

項

目 

1. 地 及 定建

築

 
2. 建築 及 建

築 定

 

1. 建築 基礎  
 
 
2. 配筋  

1. 樓層高  
 
 
2. 配筋  

列簽證 項目 簽證並  
       
澎 府建        造人（ 造 ）簽 ：   ○○○ 
               造人（ 造建築 ）簽 ：        ○○○ 

：1. 工 或起造人自 造 於 造 欄簽  

    2.免建築 造 起造人於 造建築 欄簽  

 

 


